
學分費調整公開說明會

114學年度國立臺北大學

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



適用法源

» 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:

• 在職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不限調幅，由學校調整後報
教育部備查。

• 調整學雜費收費應符合資訊公開程序與研議公開程序。



EMBA調漲學分費之理由

» 人事費

• 106年8月1日配合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」，兼任教

師納保增加勞健保支出。

• 107年2月1日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調升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，

調漲講座鐘點費，漲幅達25% 。

• 109年、111年、113年、114年配合教育部修正「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

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，調漲EMBA授課鐘點費，總漲幅達15%。

• 自102年調漲學分費以來，最低基本薪資總漲幅達50%。



EMBA調漲學分費之理由

»教學業務費

• 為強化EMBA教學特色，113年起推出「當代管理論壇」、
「管理個案專題研討」、「數位化企業專題研討」等特色課
程，邀請產官學界標竿傑出講者，故提高本系雙師授課之講
座鐘點費。

• 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團隊共識營活動費用日趨上升。

• 教學活動如個案授權費、企業參訪費用日益增加。



EMBA調漲學分費之理由

»設備費

• 電腦、投影機、冷氣、教室白板、桌椅等設備汰換，硬體設
備費用與施工費逐年上升。

• 目前各教室自前次整修後，已使用超過10年，將陸續安排翻
修，故須儘早規劃相關經費。



學雜費調漲歷程與規劃

年份 88年 102年 115年

學分費 8,000 10,000 12,000 

調漲幅度 N/A 0.25 0.2



國內EMBA學分費比較

畢業學分 學雜費＆學分費
平均
學分費

臺北大學 46學分
學分費：10,000元/學分
學雜費：10,660元/學期

10,000 

台灣大學 36學分
全額學雜費193,200元/學期，共6學期
第7學期起收取學分費為每學分11,130元

32,200 

政治大學 36學分
全額學雜費213,900元/每學期，共6學期
超過36學分者，每學分11,000元

35,650 

清華大學 39學分 全額學雜費168,000元/學期 15,628 

陽明交通大學 42學分
學分費：12,000元/學分
學雜費：12,980元/學期

12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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